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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公司与贵阳小湾河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公告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公司与贵阳小湾河生态

环境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 关联交易概述 

2016 年 6 月，观山湖区小湾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PPP 项目公开招标（以下

简称“小湾河项目”），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中标该项目后，作为社会资本的提供

方，以间接参股方式与其他方共同组建项目公司贵阳小湾河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小湾河项目公司”），并于 2016 年 11 月与小湾河项目公司签订该项

目的工程总承包合同，开展该项目相关的勘察设计、工程总承包等业务，目前该

项目尚未竣工。2019 年 6 月，为加强对项目公司的管理，公司监事会主席刘辉

新任小湾河项目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小湾河项目公司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因此，

自 2019 年 6 月起，公司与小湾河项目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2019

年公司与小湾河项目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 41,845.08 万元，2020

年未发生关联交易。 

公司已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对上述关联

交易进行了补充确认。公司独立董事对审议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贵阳小湾河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90353583619C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 6 号大唐东原财富广场 1 号栋 11 层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桂阳 

注册资本：40,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污

水处理；中水回用；市政公用给排水工程咨询、设计、施工、维护；生态环境治

理工程投资和管理；河道治理及提供技术、管理咨询服务；其他公用基础设施行

业投资运营管理；物业管理。）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贵州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2.5%，中国农发重点建

设基金有限公司持股 25%，贵阳观泰产业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6.375%，

贵州公共和社会资本合作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股 6.125%。 

关联关系：系公司监事会主席刘辉担任董事的企业。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为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企业，资信良好，非失

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向小湾河项目公司提供劳务、开展小湾河项目相关的勘察设计、工程总



承包等业务的定价均基于市场价格，且符合公开招投标报价及成交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小湾河项目公司签订的《工程总承包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发包人）：贵阳小湾河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乙方（承包人）1：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承包人）2：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观山湖区小湾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工程承包范围：观山湖区小湾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河道整治、水质提升、

景观打造等）的设计、采购及施工 

合同签订时间：2016 年 11 月 

合同金额：最终金额以观山湖区财政评审中心审核的结果为准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中标小湾河项目，并基于该项目与小湾河项目公司签订工程总承包合

同，均发生在小湾河项目公司成为公司关联方之前。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为继

续履行小湾河项目公司成为公司关联方前因公开招标而已产生的合同而发生的

正常商业行为。公司向小湾河项目公司提供劳务、开展小湾河项目相关的勘察设

计、工程总承包等业务，交易定价参照市场价格，且符合公开招投标报价及成交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就部分关联交易未能及时履行相关程序事项，公司董事会已要求公司相关部

门予以高度重视，加强对关联交易相关规定的学习。公司将加强内部控制，完善

关联交易的相关制度，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审议和披露程序，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

生。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

表了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与贵阳小湾河生态环境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系公司为继续履行贵阳小湾河生态环境有限公司成为公司关联方前因公开招标

而已产生的合同而发生的正常交易，为公司项目经营所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我们就《关于补充确认公司与贵阳

小湾河生态环境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同意意见。 

七、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与贵阳小湾河生态环境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为公

司因项目公开招标中标而与项目公司贵阳小湾河生态环境有限公司发生的正常

业务往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一

致同意公司补充确认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